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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学校辅助基地的设立和管理 

    1、目的 

    为明确和规范国内按照《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

定规则》（CCAR-141 部）实施训练的驾驶员学校开设辅助基

地，特制定本咨询通告。 

    2、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国内 CCAR-141 部驾驶员学校（以下

简称驾驶员学校）。 

    3、定义 

3.1 主运行基地是指驾驶员学校为满足飞行训练和地面

教学需要，按照 CCAR-141 部有关要求设立的主要运行基地。

该基地需经具有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管辖权的管理局批准，作

为局方对该学校运行实施批准、监管和学校对自身飞行质

量、安全和规章符合性进行有效控制的场所。 



3.2 辅助基地 

辅助基地是指在驾驶员学校主运行基地以外的、具有符

合 CCAR-141 部 B 章要求的机场、设施和常驻人员的、实施

经批准训练课程的地面训练和飞行训练的场所。该基地应为

驾驶员学校连续使用超过 30 天的非临时性运行基地。 

跨地区辅助基地是指设立在主运行基地所在地地区管

理局之外的辅助基地。 

3.3 主管局是指驾驶员学校主运行基地所在地地区管理

局，也即具有驾驶员学校合格证管辖权的管理局。 

3.4 协管局是指跨地区辅助基地所在地地区管理局 

3.5 主任运行监察员是指由驾驶员学校主管局指派，负

责该学校申请批准、合格审定、持续监管和日常联络等事宜

的飞行标准运行监察员。 

3.6 分管运行监察员是指协管局为有效对跨地区辅助基

地进行日常监管、便于与驾驶员学校主任运行监察员协调沟

通，而指定负责监管的一名飞行标准运行监察员。 

    4、设立条件 

4.1 驾驶员学校满足下列条件时方可申请设立辅助基地： 

a、驾驶员学校已安全运行一年，训练管理情况正常，训

练质量较好； 

b、辅助基地满足 CCAR-141 部第 111 条的要求； 

c、辅助基地必须配备专属于本基地的航空器和设备，并



拥有稳定的教学人员和维修人员。 

4.2 对于拟设立跨地区辅助基地进行飞机训练的驾驶员

学校，除满足本条 4.1 款 b、c 项条件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a、已取得驾驶员学校正式合格证且近两年内安全形势平

稳、未发生飞行事故； 

b、过去两年内已完成总数至少 100 名的驾驶员和飞行

教员的训练，并推荐其参加执照和等级的理论考试和实践考

试，其中 80%以上的人员应当首次考试合格。对于参加多个

执照和等级考试的人员，按一人计算； 

c、已按《基于计算机的飞行训练记录系统的申请和批准》

（AC-141-05）申请电子记录系统并获得批准，该电子记录

能够满足主任运行监察员对辅助训练基地的远程监管要求； 

d、在申请设立跨地区辅助基地前，应与跨地区辅助基

地所在地地区管理局协商沟通，并得到该地区管理局的书面

同意。 

4.3 对于拟设立跨地区辅助基地进行直升机训练的驾驶

员学校，除满足本条 4.1 款 b、c 项条件外，还应满足下列要

求： 

a、已取得驾驶员学校正式合格证且近两年内安全形势平

稳、未发生飞行事故； 

b、过去两年内已完成总数至少 50 名的驾驶员和飞行教

员的训练，并推荐其参加执照和等级的理论考试和实践考



试，其中 80%以上的人员应当首次考试合格。对于参加多个

执照和等级考试的人员，按一人计算； 

c、在申请设立跨地区辅助基地前，应与跨地区辅助基地

所在地地区管理局协商沟通，并得到该地区管理局的书面同

意。 

4.4 对于与主运行基地的直线距离少于 250 海里且能够

由主运行基地便利到达的跨地区辅助基地，主管局和协管局

必须通过协商并以书面形式达成一致，同意该基地可以按照

非跨地区辅助基地的审定和监管方式，由主管局全权负责审

定和日常监管。此种情况下驾驶员学校无需满足本咨询通告

有关跨地区辅助基地的要求。 

    4.5 主任运行监察员在同意驾驶员学校开设辅助基地

前，还应评估以下条件： 

    a、主运行基地的运行环境是否制约了驾驶员学校的发

展； 

    b、现有的航空器数量和结构、飞行教员数量和能力是

否能达到较长时间在辅助基地实施训练和教学的要求； 

    c、辅助基地的设立是否影响局方人员对该驾驶员学校的

有效监管。  

5、审定要求 

    5.1 驾驶员学校主管局拟同意该驾驶员学校设立辅助基

地前，应成立审定小组对拟设立的辅助基地补充合格审定。 



5.2 对于跨地区辅助基地，主管局应联合协管局共同进

行补充合格审定，协管局应派一名飞行标准运行监察员和一

名飞行标准维修监察员参加审定小组实施审定，并指定飞行

标准运行监察员作为跨地区辅助基地的分管运行监察员，负

责该基地的日常训练监管。 

6、监管要求 

6.1 人员执照管理 

驾驶员学校主管局负责该学校主运行基地和辅助基地

（包括跨地区辅助基地）人员执照的管理。 

6.2 持续监督 

a、驾驶员学校主任运行监察员负责辅助基地的合格审

定和持续监督，包括训练课程的审查和批准、人员资质的管

理、设施设备的符合性和训练规范的更新和遵守，并负责将

相关信息以书面形式函告跨地区辅助基地分管运行监察员。 

b、驾驶员学校主任运行监察员应根据监察计划和监管

需要定期到辅助基地实施现场监察。对于进行飞机训练的跨

地区辅助基地，主任运行监察员应充分利用驾驶员学校的电

子训练系统实时了解、掌握辅助训练基地的运行状况，为监

管工作提供依据。 

c、跨地区辅助基地分管运行监察员负责该基地运行手

册、训练规范和训练大纲符合性的日常监管。分管运行监察

员应制定年度监察计划并严格落实，每次监察完成后，应以



书面形式将发现的问题和整改建议函告主任运行监察员。 

d、驾驶员学校主任运行监察员应建立监管档案，将各

类申请、批准、监察工作单及与分管运行监察员往来函件等

集中留存，当驾驶员学校的主管局发生变更时，应向新的主

管局移交该航校各类申请和批准的复印件。 

e、当驾驶员学校合格证和训练规范上有关内容发生变

更时，该航校的主任运行监察员应在批准变更申请后的 5 个

工作日内，通知飞行标准司，以便更新网上信息。 

7、主运行基地的变更要求 

7.1 驾驶员学校应根据各运行基地的训练能力和实际训

练量变更主运行基地。对于设有一个辅助基地的驾驶员学

校，当辅助基地连续两年年飞行训练总时间超过该驾驶员学

校的 70%时，该驾驶员学校须变更辅助基地为主运行基地；

对于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辅助基地的驾驶员学校，当一个辅

助基地连续两年年飞行训练总时间超过该驾驶员学校 50%

时，该驾驶员学校须变更该辅助基地为主运行基地。 

7.2 驾驶员学校的主任运行监察员每年应根据驾驶员学

校各运行基地的训练量评估其主运行基地是否需要变更，如

确认需要变更主运行基地，应在该驾驶员学校合格证到期至

少六个月前，以书面形式通知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 

7.3 拟申请变更主运行基地或接到主任运行监察员须变

更主运行基地书面通知的驾驶员学校合格证持有人，应在驾



驶员学校合格证到期前三个月向新的主运行基地所在地管

理局递交变更申请书及以下申请材料： 

a、运行手册 

b、CCAR-141 部第 141.15 条所规定的所有材料的变更

部分 

7.4 新的主运行基地所在地管理局在接到驾驶员学校变

更主运行基地的申请和有关材料后，应当受理此申请，并在

5 个工作日内成立包括该航校的原主任运行监察员为成员的

补充运行合格审定审查组。审查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文件

审查和必要的现场验证，完成所有工作后由新的主运行基地

所在地地区管理局为该驾驶员学校颁发新的驾驶员学校合

格证，如跨地区须指定新的主任运行监察员负责训练规范的

更新和日常监管。 

7.5 驾驶员学校变更主运行基地期间的日常监管由原主

任运行监察员负责。 

8、跨地区辅助基地维持运行的要求 

驾驶员学校的主任运行监察员应在该驾驶员学校合格

证更新时重新评估跨地区辅助基地继续运行的必要性，并将

评估报告上报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备案。对于存在下列情况之

一的驾驶员学校跨地区辅助基地，除非其通过局方重新审定

并获得相应资格，否则应停止该基地的所有运行，并在其训

练合格证和训练规范上删除该基地的有关信息和批准： 



a、CCAR-141部驾驶员学校不再满足本通告第4条跨地

区辅助基地的设立条件； 

b、跨地区辅助基地连续 60 天未进行任何经局方批准的

在该基地实施的训练； 

c、跨地区辅助基地年训练量少于驾驶员学校总训练量

的 5%。 

9、生效日期 

本通告自下发之日起生效。原局方批准设立的辅助基地

（包括跨地区辅助基地）可以继续运行，但在驾驶员学校临

时合格证到期时或正式合格证更新时需按照本通告有关要

求重新批准；本通告生效日期之后申请设立的辅助基地（包

括跨地区辅助基地）需按本通告有关要求批准。 

     

 

 


